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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役齡前出境，於徵兵及齡之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在國外就學之役齡男子，符合下列各款者，得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申請再

　　　出境，其在國內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二個月：一、在國外就讀當地國教育主管機關

　　　立案之正式學歷學校，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者。二、就學最高年齡，大學至

　　　二十四歲，研究所碩士班至二十七歲，博士班至三十歲。但大學學制超過四年者，每

　　　增加一年，得延長就學最高年齡一年，其畢業後接續就讀碩士班、博士班者，均得順

　　　延就學最高年齡，其博士班就讀最高年齡以三十三歲為限。以上均計算至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第三項規定：「經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之臺商及其員工之子，於役齡

　　　前赴大陸地區，並於徵兵及齡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前三年，均與父母在大陸地區共

　　　同居住，並就讀當地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正式學歷學校，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

　　　位者，於屆役齡後之入出境，除應另檢附父或母任職證明及其與父母於大陸地區居住

　　　之證明外，準用前項（役齡前出境國外就學役男返國申請再出境）之規定。」

　 (2)復依兵役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役齡男子有下列情形之一，應補行徵集；未經徵兵處

　　　理者，應補行徵兵處理，合格後徵集之：一、。…………六、役齡前移居國外返國定

　　　居者；其取得外國國籍者，亦同。七、役齡前在國外就學畢業返國者；其取得外國國

　　　籍者，亦同。」再者，依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規定：「在國內之接近役齡男

　　　子及役男護照效期，以三年為限。男子於役齡前出境，在其年滿十八歲當年之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前，申請換發護照者，效期以三年為限；在其年滿十九歲當年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間，申請換發護照者，其效期最長至申請人屆滿二十一歲當年之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但年滿十九歲當年之一月一日以後，符合兵役法施行法及役男出境處

　　　理辦法之就學規定者，經驗明其在學證明後，得逐次換發三年效期之護照。」

　 (3)本案江員為七十五年次役男，役齡前出境，赴大陸地區就學，　94年 1　月 12 日獲

　　　大陸地區暨南大學通知錄取該校法學院法學專業學習，憑通知於 94 年 3　月 9　日

　　　到珠海校區（珠海學院）報到。關於江員於完成兵籍調查後之後續處理疑義事，按該

　　　員屬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八條「役齡前出境」就學役男，渠於屆役齡十九歲後至今尚

　　　無入出境台灣紀錄，渠若於在學期間返台，應依役齡前出境就學役男返國申請再出境

　　　規定，檢附相關經驗證在學證明及護照正本等文件向本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再

　　　出境；若不符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五條第四項役男赴大陸地區就學但書規定，則（屆

　　　役齡後）役男未服役者，不得前往大陸地區就讀。至有關渠徵兵處理事宜，因役齡前

　　　出境大陸地區（或國外）就學之役齡男子，並不適用在學緩徵規定，是類役男宜列事

　　　故名冊列管，俟渠等返國時即依規定辦理徵兵處理。


